附件1

会议代表名额分配

一、各产煤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各1人）
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二、各产煤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设在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不再派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人（各1人）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河北省煤炭工业办公室、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辽宁省煤炭工业局、吉林省能源局、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西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山东省煤炭工业局、河南省工业信息化厅、湖南省煤炭工业局、贵州省煤炭工业局、云南省发展改革委、陕西省煤炭工业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信息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福建省经贸委、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经委、四川省经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三、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各1人）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煤矿安全监察局，北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四、煤矿井下救生舱等避险设施推广应用试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其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2人）

神华集团，中煤集团，北京京煤集团，河北开滦集团，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大同煤矿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西山煤电集团，辽宁铁法煤业集团、阜新矿业集团，黑龙江龙煤集团，安徽淮南矿业集团，山东兖矿集团，河南中平能化集团。

五、灾害严重的大型煤矿企业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各1人）

河北冀中能源集团，山西焦煤集团，辽宁抚顺矿业集团、沈阳煤业集团，吉林煤业集团，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安徽淮北矿业集团、皖北煤电集团，江西煤业集团，河南煤化工集团、郑州煤业集团、义马煤业集团，湖南煤业集团，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四川煤业集团，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水城矿业集团，陕西煤化工集团，甘肃窑街煤电集团、靖远煤业集团，神华宁煤集团。

六、煤矿井下救生舱、人员定位系统和矿井通讯等产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各1人）

陕西重生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鹏燕矿业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无锡信诺视听设备有限公司、无锡永神力煤矿安全设备厂、天津向日葵集团公司、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北京重生洲矿业科技中心、济宁恒泰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院、大连高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安全研究分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沈阳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研究院、西安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西众鑫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天一众合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泰安特科技有限公司、长春金鹰智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开分公司、西安森兰科贸有限公司、青岛华盾生命保障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国斯塔特公司、美国凯特救生舱有限公司、澳大利亚MineARC System公司。

七、有关技术支撑机构负责人（各1人）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安标国家中心。

八、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有关司局及直属事业单位（各1人）

总局政法司、规划司有关负责人，国家煤矿安监局各司（室）主要负责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总局国际交流中心、研究中心、信息研究院、矿山医疗救护中心、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劳保学会等单位负责人。

